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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11 

 

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告 

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廣播」或「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告（「業績公告」）及周

年報告（「周年報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具有周年報告所界定

之涵義。 

 

除周年報告及業績公告所提供之資料外，董事局謹此提供有關本公司核數師（「核數

師」）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發出之保留意

見（「保留意見」）之進一步資料。 

 

保留意見之基準 

 

作為背景資料，審核保留意見源自兩項交易，當中本公司認購均由星美控股集團有限

公司（「星美」，連同星美之附屬公司統稱「星美集團」）發行之 23,000,000 美元 9.5%

無抵押可贖回於二零二零年到期之定息債券（「定息債券」）及 83,000,000 美元 7.5%有

抵押可贖回於二零二零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或統稱「債券」），

而可換股債券以星美國際影院有限公司（「星美國際」），根據星美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該公司擁有成都潤運集團之 41.34%權益之 100%已發行

股本之股份押記作為抵押。 

 

誠如周年報告附註 13(b)所載，經本公司採用全期預期信用損失模型進行減值評估後，

已就定息債券作出減值虧損撥備港幣 180,000,000 元，該金額為定息債券之全額減值支

出。 

 

誠如周年報告附註 14 所載， 經計及星美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暫停買賣，本公司

對可換股債券進行公平價值評估。該暫停買賣（仍正在生效）已觸發可換股債券之違

約事件。管理層已委聘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事務所，採用貼現現金流量模型，對成

都潤運集團進行估值。根據公平價值評估，本集團確認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價值虧損港

幣 320,000,000 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換股債券之已撇減帳面值（經計

及公平價值虧損港幣 320,000,000 元後）為港幣 33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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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值評估是基於摘錄自星美集團之二零一七年經審核財務報表之財務資料及二零一八

年中期財務資料以及鑒於星美公布之其他前瞻因素作為主要輸入數值。 

 

於審計過程中，核數師認為其無法就分別對定息債券及可換股債券進行之減值評估及

公平價值評估取得足夠適當審計憑證。於編製周年報告及業績公告時，本公司並未取

得星美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若干關鍵財務資料。 

 

誠如業績公告第 62 頁所述，於對星美集團及成都潤運集團之評估中，董事已依賴及採

納由星美提供之若干主要經營假設。該等主要假設為未經審核，且星美尚未刊發其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布。本公司僅可依賴成都潤運之二零一

八年預測數字及星美主要經營假設，作為預測星美集團及成都潤運集團之公平價值估

值之基礎。 

 

鑒於上述各項，董事認為，公平價值評估所用之資料乃於關鍵時間可得之最佳估計。

缺乏星美集團及成都潤運集團之最新經審核財務及其他資料（包括其於二零一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及就借貸質押其資產之幅度或其經營狀況）導致本公司無法向核

數師提供「其他資料來源」，因此，核數師認為其無法取得足夠適當審計憑證，以評

估或佐證由本公司於其評估中採納之主要輸入數據及主要經營假設之適當性。 

 

更具體而言，於審計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時，核數師無

法取得之資料／文件詳情及無法取得作為替代資料來源之「其他資料來源」包括，但

不限於：－ 

 

- 核數師無法取得之資料／文件詳情： 

 

 (i) 星美、星美國際、成都潤運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期

止年度之最新經審核業績或經審核財務資料；(ii) 星美國際於成都潤運之最新股

權；(iii)評估星美集團質押資產之現狀及幅度、借貸幅度及其債務重組狀況之其

他憑證；及(iv)有關星美集團及成都潤運集團之其他主要經營假設。 

 

- 其他資料來源： 

 

(i) 星美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作為董事

評估星美之最新財務狀況及定息債券之可收回程度之替代資料來源；及(ii)星美

國際及成都潤運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管理賬

目，作為本公司評估星美國際及成都潤運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最新財務狀況之替代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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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審核委員會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之過程中，

審核委員會認同本公司於進行星美集團及成都潤運集團之公平價值評估時採用之會計

處理方法，其乃根據於關鍵時間可得之最佳估計進行。該處理方法亦於董事局省覽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告時獲董事接受。審核委員會及董事同

意核數師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發表保留意見。 

 

解決未來保留意見之可能性 

 

特別小組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召開之會議上與核數師討論該事宜。特別小組

明白核數師之立場，即於至少並無星美之現時財務資料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資料之情況下，核數師將無法確定定息債券之帳面值或可換

股債券之公平價值，以審核本集團之財務狀況。 

 

然而，由於持續努力收回於債券之投資金額，特別小組與核數師同意，解決未來保留

意見之可能性之任何決議將取決於收回進度，而有關會計處理可能需要不同的支持財

務資料。 

 

本公司管理層正根據特別小組之指示收回於債券之投資金額及解決審核保留意見之問

題，藉此可於未來解除有關保留意見。特別小組所考慮之特定事宜包括： 

 

(a) 進一步向星美要求未能取得之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及最近期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 

(b) 可能向有興趣買家銷售債券或提供予本公司之抵押品； 

(c) 要求星美提早償還債券，包括針對星美發出法定要求償債書通知及將星美清盤； 

(d) 考慮星美之任何債務重組建議。 

 

特別小組之角色 

 

茲提述業績公告第 38 頁，當中表示董事局已成立特別小組以就收回投資於該等債券的

金額考慮所有可行方案。特別小組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嘉陵教授、盛智文博

士；非執行董事利憲彬及執行董事許濤。 

 

特別小組之目標維持與業績公告概述者相同，即就收回投資於債券的金額考慮所有可

行方案。特別小組已委聘孖士打律師行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以協助其審議並為其提

供專門法律及會計專業知識。透過該等顧問，特別小組已向星美提出有關星美集團之

進一步資料之要求，包括其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截至該日期止年度其後之最新可得財務資料；其債務重組建議之詳情；星美集團之最

新股權架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四日之公告所述之中國股份質押之詳情。

迄今，星美並無充分處理所要求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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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特別小組已催促星美與其債權人集體舉行會議，以推進債務重組建議。特別小

組最初被告知，債權人會議將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初舉行，惟其後被告知，由於星美無

法協調切合各方之時間，該會議已遭取消。星美之意向自此轉變為進行雙邊討論，惟

迄今尚未與電視廣播進行有關討論。電視廣播並不知悉星美是否已與其他債權人進行

雙邊討論。 

 

特別小組認為，其必須取得所要求之資料，以評估債券之可收回程度。 

 

特別小組將繼續施壓，以與星美及其他債權人舉行會議，並探求收回債券之所有可行

方案，包括「解決未來保留意見之可能性」一節所載之事宜。 

 

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告，以使聯交所、本公司股東及市場參與者知悉事情發展。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麥佑基 

香港，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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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 

 

主席及非執行董事 

陳國強博士 

 

副主席及非執行董事 

黎瑞剛 

 

執行董事 

李寶安 集團行政總裁 

鄭善強 總經理 

許濤 

 

非執行董事 

利憲彬 

陳文琦 

 

獨立非執行董事 

柯清輝博士 SBS，JP 

盧永仁博士 JP 

王嘉陵教授 

盛智文博士 GBM，GBS，JP 

 


